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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5 月 19 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32 号）核准，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5 日公

开发行 2,360 万张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或“绿动转债”），

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总额 236,000 万元，期限 6年。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和《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绿动转债”自 2022 年 9 月 5 日起可转

换为本公司股份。

2026 年 1 月 1 日（即前一次修订《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确定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的截止日次日）至 2026 年

4 月 30 日，累计有人民币 3,000 元“绿动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

336 股。根据“绿动转债”转股情况，公司注册资本增加人民币 336 元。



（二）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公司于 2026 年 5 月 1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有一名激励对象因身故与公司终止劳动关系。根据《绿色

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更新稿）》的相关规

定，公司拟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8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并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减少 180,000 股，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人

民币 180,000.00 元。

基于上述可转债转股和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公司总股本将由

1,430,584,350 股变更为 1,430,404,686 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1,430,584,350

元变更为 1,430,404,686 元。

二、修订《公司章程》情况

基于上述股本及注册资本变化情况，同时为贯彻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 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

了修订，具体情况如下：

原章程条款 修订后章程条款

第二十二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为

1,430,584,350 股，全部为普通股。其中

境内上市内资股 1,026,224,558 股，境外

上市外资股 404,359,792 股。

第二十二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为

1,430,404,686 股，全部为普通股。其中境

内上市内资股 1,026,044,894 股，境外上市

外资股 404,359,792 股。

第二十四条 公司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30,584,350 元。

第二十四条 公司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30,404,686 元。

第一百一十九条 公司党委根据《中国共

产党章程》等党内法规履行职责：

（一）严格落实《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

十二条规定的党的基层组织基本任务。

……

第一百一十九条 公司党委根据《中国共

产党章程》等党内法规履行职责：

（一）严格落实《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

二条规定的党的基层组织基本任务。

……



（五）承担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全面

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

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领导思想政治

工作、统战工作、精神文明建设、企业文

化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众工作。领导

党风廉政建设，支持纪委切实履行监督责

任。

（六）上级党组织赋予的其它职责。

（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全面推

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

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领导思想政治工作、

统战工作、精神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和

工会、共青团等群众工作；领导党风廉政建

设，支持和监督纪委切实履行监督责任，加

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将廉洁文化融入企

业治理，推动管党治党责任向基层延伸。

（六）上级党组织赋予的其它职责。

第一百六十七条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

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

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应当采取措施避免

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不得利用职权

牟取不正当利益。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下列忠实

义务：

（一）不得侵占公司财产、挪用公司资金；

……

（十）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章

程规定的其他忠实义务。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本条规定所得的

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给公司造成损失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近亲属，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或者其近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

制的企业，以及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

其他关联/关连关系的关联/关连人，与公

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适用本条第二

款第（四）项规定。

第一百六十七条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

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对

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应当采取措施避免自身

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不得利用职权牟取不

正当利益。列入上级党组织管理或由公司党

组织管理的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应当

遵守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定。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下列忠实义

务：

（一）不得侵占公司财产、挪用公司资金；

……

（十）不得擅自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

保；

（十一）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章

程规定的其他忠实义务。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本条规定所得的收

入，应当归公司所有；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近亲属，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或者其近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

的企业，以及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其他

关联/关连关系的关联/关连人，与公司订立

合同或者进行交易，适用本条第二款第（四）

项规定。

除上述修订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同时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公

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员办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等事宜。本次《公司章程》



修订将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且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生效。

上述变更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生效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